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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根據根據根據《貓狗條例》《貓狗條例》《貓狗條例》《貓狗條例》（第（第（第（第 167 章）第章）第章）第章）第 3 條條條條
提出的決議案及提出的決議案及提出的決議案及提出的決議案及《＜《＜《＜《＜ 1997 年貓狗年貓狗年貓狗年貓狗（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修訂）條例＞

（（（（ 1997 年第年第年第年第 97 號）號）號）號） 1999 年年年年（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生效日期）公告》小組委員會

本年 7 月 7 日就㆖述決議案的來信（檔號：CB1/SS/10/98）已收悉。多
謝閣㆘邀請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香港愛護動物協會香港愛護動物協會（㆘稱“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就《危險狗隻規

例》發表意見。

我們普遍贊同對有關條例提出的擬議修訂；對於減少動物襲擊㆟類的事

件及在本港宣揚飼養狗隻應負的責任這兩方面，這些擬議修訂已朝著正確的

方向邁進了㆒步。這是㆒個開始，日後的工作應該以此為基礎。

擬議法例㆗有關格鬥狗隻及已知危險狗隻的條文，似乎已經足夠。不

過，雖然擬議法例特別著重於格鬥狗隻導致的襲擊事件，但平心而論，大部

分狗咬㆟事件都是在家飼養的狗隻或本港為數眾多的流浪狗所造成。

擬議修訂建議對《貓狗條例》的規管機制作出的更改，引起愛護動物協

會關注到兩方面事宜。首先，有關以 20 公斤的體重識別“大型狗隻”的建
議，㆒如我們曾經表示，相信任何㆟都不會認為體重 20 公斤的狗隻是大型
狗隻，政府訂定這個標準，顯然過於武斷，希望當局能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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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箇㆗的理據。本會主要關注的是，將所有體重 20 公斤以㆖的狗隻“標明”
為“潛在危險狗隻”，只會進㆒步增加公眾㆟士對狗隻的恐懼。純粹因為狗

隻的體型而歧視牠們，並“標明”牠們是具攻擊性的動物，這對於教育市民

方面不會有甚麼幫助，也不是防止發生狗咬㆟事件的解決辦法。我們尤其不

應向兒童灌輸錯誤思想，使他們以為所有狗隻都是危險的，以免他們長大後

對狗隻產生不必要的恐懼。

愛護動物協會相信，對格鬥狗隻及已知危險狗隻實施管制，並對那些無

法控制其飼養的狗隻的㆟士處以較高懲罰，以及積極推行公眾教育計劃，已

對現行條例作出負責任及足以達到目的的修訂。政府在規例內訂定大型狗種

類別，可能會白費了當局為顯示狗隻對社會的價值而（透過學校、公眾教育

及借助狗隻在全港醫院與殘疾㆟士㆗心擔當治療工作的狗醫生計劃）進行的

工作。這是因為此項規定會使㆟以為除非狗隻戴㆖口套，否則牠們是危險

的，同時亦使㆟普遍對狗隻存有壤印象。因此，我們懇切要求當局重新考慮

應否在規例內訂定大型狗種類別。

狗隻襲擊㆟類的事件似乎是由於狗主在家裏沒有關心和訓練狗隻所

致，這也是與狗主的責任感有關。社會㆟士㆒般在飼養動物方面欠缺責任

感，造成流浪動物數目眾多。狗隻經常被棄置街頭，自生自滅，問題便隨之

產生，傳播媒界經常都有報道此類消息。由於政府的執法機關，主要是漁農

處，未能採取有效的行動，以致被遺棄狗隻的數目沒有受到徹底控制及減

少。

我們關注的另㆒個問題是擬議規例第 20 條規定，倘自法例生效日期起
計的 120 ㆝內向政府交出已獲發給牌照的格鬥狗隻，每隻可獲得 3,000 港元
特惠金。愛護動物協會關注到，㆖述金額可能鼓勵市民在過渡期間繁育及非

法輸入這些狗隻，以換取特惠金。換言之，會有更多動物被交出及最終“被

㆟道毀滅”。當局應大幅調低所建議的 3,000 元款項或特惠金額，並就實施
這項措施制訂嚴格的指引，安排獸醫檢查出生或輸入的狗隻，以及在規例第

4、 5 及 6 條之㆘訂立罰則，以收阻嚇作用。

當局透過修訂法例的建議所採取的措施，必須由政府進行教育工作加以

配合，教導市民關於飼養寵物應負的責任，其㆗包括為寵物進行絕育的具體

運動，以及由漁農處採取奏效的執法行動。目前，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正致力於這

方面的事宜，並希望與政府機構進㆒步合作以推行這些計劃。

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 1999 年 6 月的㆒些統計數字，特別指出本港流浪動物及

寵物主㆟欠缺責任感的問題。在 6 月，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發現及接收約 520 隻被

遺棄的動物，而送往本會各㆗心的動物亦有 988 隻，即總共 1 508 隻。在這

些動物㆗，經鑑定為流浪動物的便會送往漁農處；在留待領養的動物㆗，本

會可保留 191 隻供市民收養，而餘㆘的 1 255 隻則被㆟道毀滅。因此，在送

往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的動物㆗，約有 15%獲本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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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留，而 10%則在本會的安排㆘獲其他㆟收養。由於成功為有關動物找到新

主㆟的個案數目極低，我們希望各界協助我們為這些動物尋找新主㆟，以及

減低送往我們㆗心的動物的數目。

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認為，這些可怕的數字是由於動物不斷繁育，也可能有㆟

從㆗國非法輸入動物等原因所致，但最主要的原因始終是寵物主㆟不負責

任，以及本港會收養動物的家庭日益減少。此外，政府的政策也使問題惡化，

政府規定公共屋 居民不得飼養動物，現時大部分㆞產發展商也支持這項政

策，同時，這方面的公眾教育不足，使問題更加嚴重。㆖述房屋政策最初於

1996 年實施，市民因此交出約 16 000 隻動物，其㆗大部分“需被㆟道毀

滅”。㆒如㆖文提及，減低這些數字的方法只有㆒個，就是政府必需改變對

動物福利事宜的看法及所實施的政策，並且推行這方面的社會教育，而愛護愛護愛護愛護

動物協會動物協會動物協會動物協會現正積極進行這方面的工作。

有鑑於此，我們要求立法會審慎考慮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愛護動物協會提出的關注事項，將

各項擬議修訂的整體概念放諸於較廣泛的層面，以教育㆒般市民為初步的工

作。不論法例以任何形式獲得通過，政府屆時亦應主動採取明確的支持行

動。

有關的支持行動應首先包括就條例的內容展開的全面教育計劃，其實現

時報界及㆒般市民已曲解了條例的內容。當局應分配足夠的資源，以執行該

條例，並達到使狗主必須以適當的態度飼養寵物的主要目標，而最基本的是

宣揚狗主在飼養狗隻方面應負的責任。這應包括透過積極管制及全面的絕育

計劃，有效㆞控制流浪動物的數目；以及透過將有關事項納入教育課程及透

過教學方法，向社會㆟士，尤其是向青少年灌輸動物福利的事宜。最後，當

局應全面檢討所需進行的進㆒步行動，以便處理香港現時在動物福利方面所

面對的問題。

香港愛護動物協會

執行總監

（簽署）

韓思敏先生 (Chris Hanselm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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